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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苗栗縣敬老禮金發放實施計畫 

114年 11月 21日府社老字第 1140253319號函發布實施 

一、依據苗栗縣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宏揚敬老美德，落實老人福利政策，特於重

要節日前核發敬老禮金，表達政府對長者敬重與關懷。 

三、主辦機關：苗栗縣政府 

四、協辦機關：苗栗縣 18鄉(鎮、市)公所 

五、辦理期間：115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 

六、發放對象： 

114年 1月 1日(含)前設籍本縣且 115年 1月 1日(含)前年滿 65歲以上之

長者或年滿 55歲以上之原住民(即 50年 1月 1日(含)前出生之長者或 60

年 1月 1日(含)前出生之原住民)。 

七、發放金額： 

符合發放對象者，於春節、端午節、重陽節前核發禮金，每人每節為新臺

幣 1,000元整。 

八、發放方式： 

(一)禮金核發方式原則採匯款方式，但必要時得由本府指派專人發給。 

(二)由本府社會處向民政處申請查調符合發放對象之戶籍資料，上傳本縣

社會福利資訊管理系統(下稱社福系統)，由公所通知符合資格者於本

府指定期限內，填寫「匯款同意書」並提供帳戶資料(限本人帳戶，但

不限金融機構，各類專戶帳戶不受理，如年金專戶、勞保專戶等)。 

(三)各公所將蒐集之帳戶資料，於本府社福系統登打建檔。 

(四)本府社會處應於每節前 30日查調戶籍異動名冊(死亡、遷出、遷入)匯

入社福系統，供各公所編造發放名冊，死亡及遷出者，不予核發；遷

入(指本縣內鄉鎮間戶籍異動)者，該節禮金由原戶籍地公所核發，次

一節禮金由新戶籍地公所核發。 

(五)於前項發放名冊確認後死亡者，得於發放日次日起 30日內改以現金方

式由其家屬代為領取該節禮金，次一節起不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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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因提供之帳戶資料錯誤、遭凍結或其他無法入帳等原因經金融機構

退匯者，得於發放日次日起 30日內改以現金補發。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放棄領取禮金，不予補發： 

1. 經公所函文雙掛號通知(以登記之戶籍地址為依據)，若因個人因素(如

籍在人不在、出國、失聯)導致通知未果，於該節 30日前仍未提供帳

戶資料，放棄該節禮金並註銷各節禮金發放資格。 

2. 因死亡改以現金方式發給，自該節發放日次日起逾 30日仍未由其家屬

代為領取。 

3. 因退匯改以現金方式發給，自該節發放日次日起逾 30日仍未領取。 

(八)有上述第(七)項第 1款情形者，公所於收訖民眾提供之匯款同意書及

個人帳戶資料後，需於社福系統重新建檔，並自次節起恢復發放禮

金。 

九、發放注意事項： 

(一)採匯款方式： 

各公所應於本府指定撥款日，將該節禮金匯入縣民之指定帳戶，並於

存摺備註「敬老禮金」字樣。 

(二)採現金方式： 

1. 由公所村(里)幹事或村(里)長以紅包方式協助發放。 

2. 紅包袋由公所製作，需印有苗栗縣政府、○○○公所聯合致贈敬老禮

金字樣。 

3. 本人具領，應查驗身分證正本，並於印領清冊受領人欄位簽名或蓋

章。 

4. 非本人具領，由他人代領者，請代領人出示雙方身分證 (死亡由其家

屬代領者，應出示除戶資料) 供核對身分，並於印領清冊代領人欄位

簽名或蓋章，及註明代領關係。 

5. 如以按捺指紋方式領取者，請村(里)幹事及村(里、鄰)長 2人以上之

證明人(或由照顧機構之相關人員)核章以資證明。 

(三)各公所應函文通知提醒民眾於補發期間領取，內容應包含受領人姓

名、註明補發期限(含年月日，及「逾期視同放棄不予補發」等字

樣)、申請補發應備文件、通知日期、通知人、洽詢單位及電話。 

(四)各節日禮金完成匯款及完成現金發放後，公所需至社福系統登打該節

經費支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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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眾認符合發放資格卻未獲發放當節禮金者，應於當節禮金發放日之次日

起 30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公所或經戶籍地公所向本府提出

補發申請。 

前項申請審查由當節禮金預算編列支應機關辦理。如當節禮金係戶籍地公

所編列經費支應，由該公所審查；如當節禮金係本府編列經費支應，由本

府審查。 

十一、經費編列及撥款： 

(一)敬老禮金以縣府聯合 18鄉(鎮、市)公所名義核發，由本府編列 2節禮

金經費、整年度匯款手續費及行政作業費，公所編列 1節禮金經費。 

(二)禮金經費，原則由本府支應春節及端午節，重陽節由各鄉(鎮、市)公

所支應。 

(三)本府於 115年初先核撥首節(春節)禮金、整年度匯款手續費及行政作

業費，餘禮金於每節發放日前撥入各公所公庫。 

十二、賸餘款繳回： 

(一)本案敬老禮金發放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原始支出憑證由各公所保

管。 

(二)各公所應於 115年 11月 30日前檢附年度經費支出明細表，併同賸餘

款(禮金、匯款手續費)繳還本府辦理結案作業。 

十三、本府得隨時檢查領取敬老禮金之縣民資格，如有不符發放對象規定而領

取者，本府得撤銷之，並追繳已受領之金額。如在發放名冊確定後，戶

籍遷出本縣或死亡者，其已領取之禮金免予追繳。 

十四、各公所自本計畫取得之戶籍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運用及保

存，且僅限用於敬老禮金發放業務範圍，並依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使用戶

政資訊管理規定配合本府查核與稽核作業。 

十五、本縣敬老禮金發放作業，端賴相關人員之全力參與及協助，方得順利推

動，為獎勵相關人員之辛勞，將予以敘獎方式鼓勵，本府由社會處統一

簽核，各公所承辦人員、主管、相關協辦人員等，由各公所視個別參與

程度，自行辦理敘獎事宜。 

十六、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